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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中的科学组织  

——以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为中心的探讨 

 

张  藜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010） 

 

摘  要：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最初是作为学科研究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机构而酝酿

建立；到成立时，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咨询、指导学术发展的职责。该委员会的成立与运行，是在新的科研

体制建立过程中，对如何建立有效的跨部门的科学管理机制的一个尝试，是计划体制的产物。本文追溯了高分

子化合物委员会的作用，并结合这一时期中国科学活动的运行方式，分析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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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化学工业中，高分子化合物的生产和研究工作是自20世纪3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由于高分子化合物种类

和性质的多样化，很快就被利用到各种现代工业中，成为极其重要的化学材料，使高分子的研究与工业生产均

显现出极为广泛的发展前途。 

    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只有从事天然橡胶与皮革加工、硝化纤维素（赛璐珞）、酚醛（电木

粉）、脲醛（电玉）树脂等少数企业。到1949年，中国合成树脂的总产量仅有200多吨，橡胶产量也为200吨左

右。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建设事业的迅速开展，高分子化学制品及高分子化学研究不论在国防上或其

它工业上，都日显重要。因此，在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高等院校先后开展高分子科学研究的同时，相关工作也在

各产业部门相继展开，以应国民经济的急需。 

    但是，中国的高分子科学研究和生产毕竟刚刚起步，发展方向尚不明确，研究、生产活动分散在工作范围

不同、行政隶属关系各异的机构中进行，相互之间缺乏相应联系，导致了研究与生产脱节、资源分散、工作内

容多有重复。因此，建立起一个完善、有效的交流网络，以沟通、协调、促进研究机构与生产部门二者的联系

与合作，日益成为发展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必要条件。 

    1955年，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应时而生。它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组织并接受科学院的领导，其成

员由来自科学院、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以及工业部门的行政负责人共同构成。它肩负着提出高分子化合物科学

研究的方针任务，协调全国各相关单位的高分子科学研究计划，举行学术会议，组织编译及审查工作，以及促

进国际间高分子科学技术交流的任务。在它短短几年的生命里，为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勾勒了高分

子领域的蓝图，成功地举行了数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并创办了《高分子通讯》。由于领导人被打成“右派”，委

员会很快即自行解散，但它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高分子科学建制化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不容置疑。因此，对

这一委员会的成立缘起、组织结构以及它在新中国时期高分子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剖析，将深化我们对于中

国社会中学术组织的性质与运行机制的认识。 

 

一  缘起 

 



1、1954年：第一次全国高分子化学会议 

    1953年底，率先开展尼龙6、有机玻璃研究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始酝酿召开一次全国性高

分子化学会议，“组织起全国高聚化合物的专家，调查研究生产及使用情况，作出全国性的高聚研究分工合

作，和发展方向的决定。并和各大学配合拟出培养高聚人才的具体办法”。[1] 

    “本会议系专业会议性质，专门讨论和解决高分子化学方面的问题，……故出席会议者应具有一定的水平

和代表性。拟邀请苏联及国内高分子化学专家、研究所产业部门中心题目负责人以上、大学高分子化学专业副

教授级以上、有关产业部门高级干部等出席会议，总共人数约40人。”[2] 苏联专家的报告，被列为会议的重

点内容。筹备处邀请了中央重工业部的塑料顾问别什霍诺夫发言，希望他重点针对中国的实际需要，介绍苏联

高分子化合物生产及科学研究的情况。 

    召开会议的通知一经发出，所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了最初的估计。原定教授、专家及负责人才有资格出席

会议，但后来各单位都要求增加名额，理由就是为开展相关工作，急需这个学习的机会。虽经审查和限制，人

数仍较原来预计的增加了一倍，到会议召开前，共有34个单位共102人计划参加会议。高分子化学的研究与生产

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相关工作在全国的进行规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个部门对于沟通、交流的强烈需

求，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1954年10月13日至19日，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化学会联合召开的高分子化学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

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及应用化学研究所、中国化学会、中央重工业部，还有中央化

工局、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央轻工业部等的有关研究所，以及中央纺织工业部、中央对外

贸易部、中央商业部、有关工厂、高等学校等42个单位共计93人。 

    作为中国高分子科学领域第一次“专业的业务性会议”，共有32篇工作报告或论文在 

    会上宣读并讨论，会后结集出版，其中中国科学院20篇，高等学校3篇，工业部门研究机构4篇，生产部门2

篇，其他3篇。由于在中国高分子化学工业历史还很短，高分子科学研究和教学起步不久，这些论文大部分仅仅

是初步研究工作的报告，而且几乎所有研究都是以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如利用国产特殊原料制造新型高聚物的

研究等。 

    在这次会议中，中央重工业部塑料专家别什霍诺夫指出： 

    中国化学工业有一个任务，就是在最短期内建立化学原料生产以及与这些化学原料为基础的高分子化

学工业，即合成橡胶、塑料、人造纤维和涂料等工业。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各单位密切合作；要化工

局、化工试验所、高等学校、科学院的密切合作。为使各单位很好地合作，首先必须制订共同的具体计

划，规定各单位的研究方向，计划具体到各研究工作进行有具体期限，如实验室阶段直至中间工厂阶段及

试制产品的期限。这个计划要与化学工业及其他工业的十五年发展计划密切结合。化学工业发展计划要求

在近几年内建立几个重要的高分子化学工业的生产，如合成橡胶、酚醛、聚氯乙烯的生产，……[3] 

    这就为中国高分子化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调，即高分子化学的研究应该以主要力量直接或间接地配

合重工业建设的发展。作为重工业部的苏联专家，别什霍诺夫的着眼点是如何将中国高分子领域分散的人力、

物力资源有效地组织、利用起来，以发展高分子化学工业，生产出能够满足需要的高分子产品。他强调的是科

学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和所谓的“发展”研究，这种观点，既符合产业部门由自身利益出发对科学的需要，又为

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为其研究成果寻求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提供了契机。这就形成了中国高分子科学

发展初期的一种导向，即科学研究工作是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作为出发点。 

    要把科学院、大学、生产部门三方的力量组织起来，实现“高分子化学研究工作全面计划化”，就需要有

一个在专业领域成就卓著、并具有一定权威同时能够行使一定权力的跨部门机构，以便使各个部门之间建立有

秩序的联系。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了科学院即将成立的学部和即将执行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制度上。 

    第一次全国高分子化学会议，是分散在各个部门之中、从事相关工作的研究者第一次有组织的聚会，它由

就职于学术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发起、进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并成为政府行为。总结上述会议的程序和内容，我

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虽然高分子化学在中国刚刚开始，但它强大的现实及潜在的实用性，使其作为一个

学科的价值已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认同，因而被视为发展中国工业、服务国家建设的一个工具而得到推动。对于

以其为职业的研究者来说，首先引起他们关注的，是这一学科的实用价值，对学理的研究也是围绕改进、提高

实用价值来进行，“科学研究是工业生产的先决条件，没有完善的科学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建立起技术完备的

工业生产。因此，为了建立起我国的高分子化学工业，首先要从科学研究开始。”[4] 

    这个会议表达了学科建制化的意图，即要通过建立协调机构把分散的资源和工作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向

研究机构陈述工业企业中的问题；要统一学术名词、审定大学教材、出版专业刊物等，以规范学术共同体成员

间的联系与交流。但是，这个建制化仅仅是一个过程，其目的，是要通过学科的建设来更好地服务于生产。 

 

2、高分子化学及重有机合成研究计划协调座谈会 

    1954年底，中国科学院聘请的高分子化学顾问拉菲柯夫到任。在赴各主要研究机构了解情况，并与别什霍

诺夫交换意见后，他指出由于中国在高分子化学工业以及作为高分子化学工业的基础的有机化学工业方面的基

础薄弱，因此，在考虑满足各个工业部门对于高分子化合物的要求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到有机化学工业相应

的发展和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应该立即开展重有机合成方面的工作，以解决目前原料依赖进口的状况。根据



这一思想，重工业部化工局提出了对高分子化合物研究计划的初步方案，希望通过这一方案的实施，不仅为中

国的高分子化学工业建立基础，还同时为主要的有机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前景。 

    为讨论并落实重工业部化工局提出的方案，1955年7月1日，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邀请重工业部、轻工

业部等有关部门，在沈阳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高分子化学及重有机合成研究计划协调座谈会，拉菲柯夫和别什霍

诺夫也参加了会议。[5] 

    这次会议，对1955-1958年全国的高分子化合物和重有机合成方面的研究项目做了分工协作的全面安排，并

且从研究工作直至中间工厂试制，工艺流程直至为大厂设计准备数据等，均确定了承担单位与进行时间。“摆

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更复杂更细致的任务，便是如何进一步根据既定的方案，具体的、详细的制定工作计划，以

便将这一方案变成具体的行动。……为了使发展高分子化学工业的工作能够及时的展开，为了使这次会议讨论

决定的方案能够充分的贯彻，我们还建议上级考虑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对方案的实施与计划执行情况的

全面检查。” [6]至此，成立一个机构以检查、监督全国高分子化学研究工作的计划已在酝酿之中。 

 

3、苏联专家与高分子化学委员会 

    7月3日下午，根据拉菲柯夫顾问的建议，为了对组织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问题交换意

见，又在重工业部化工局的化工综合研究所（沈阳）举行了座谈会，由拉菲柯夫首先明确了委员会的任务：第

一，定期召开会议或组织专门讨论会；第二，提出高分子化学长远发展的资料；第三，根据高分子化学发展情

况，提出组织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的资料；第四，制订著作以及会议资料的出版翻译计划；第五，核查计划执行

情况，把情况通知有关部门。 

    关于委员会的组织，他提出人数不要太多，大约10个人，包括研究单位如有机所、应化所、化工综合所的

代表，以及行政部门如科学院和化工局的代表。各研究机构的委员人选由高分子化学专家选出，经上级批准决

定；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在委员会中选举产生。由于委员会要商讨原则上的问题，因此行政部门应派

比较负责的人，研究所则派专家担任委员。委员会将一直存在到高分子化学研究所成立时为止，以后联系工作

转由该所进行。他举了苏联高分子化学委员会的例子，这个委员会存在了10年，1954年才取消，其任务由高分

子化学研究所接替。[7] 

    拉菲柯夫关于委员会的设想，在座谈会上得到认可。尽管笔者没有掌握关于苏联高分子化学委员会的更进

一步资料，但毫无疑问，即将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学委员会是完全按照苏联专家、科学院的高分子化学

顾问拉菲柯夫的意见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完全以苏联的高分子化学委员会为模式。因此，它不但沿袭了

苏联相同组织的结构、目标和职能，而且也将遵循苏联委员会的发展路线，即作为学科发展初期的过渡性组织

而存在，履行协调、监督全国相关科学活动的职责，直至具有学术权威地位的研究机构形成并取而代之。 

 

二  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作用 

 

1、委员会的成立[8] 

    1955年11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文津街中国科学院第一会议室，高分子化学委员会召开成立会。科学院副

院长吴有训、高分子化学顾问拉菲柯夫出席，委员会的其余成员也都到会： 

    主任委员    曾昭抡（高等教育部） 

    副主任委员  王葆仁（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钱保功（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王  林（中央重工业部化工局化工综合研究所） 

    委    员    钱人元、蒋明谦（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高国经、刘达夫（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李  泉（中央重工业部化工局） 

    孟广俊（中央重工业部化工局化工综合研究所） 

    孙君立（中央纺织工业部） 

    林文彪（中央轻工业部） 

    彭光钦（中央农业部热带作物司热带林业研究所） 

    冯新德（北京大学化学系） 



    汪德熙（天津大学化工系） 

    唐敖庆（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缺席） 

    沈嗣堂（代表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 

    秘    书    胡亚东（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筹备处） 

    委员会听取了科学院上海有机所、长春应化所、化工局沈阳化工综合研究所关于各自在1955年研究工作进

行情况和1956年研究计划，讨论了《高分子化学委员会简则》、7月在沈阳制订的《高分子化学研究工作分工意

见表》等，尤其是《对高分子科学研究工作长远计划的意见（草案）》。这是一份以委员会名义起草的意见

书，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分子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及建立的基础；提出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

时期，高分子化合物的主要研究方向应放在对国防及各种工业上需要的高分子产品生产条件的研究、对中国天

然高分子化合物的丰富资源的调查，以及高分子的理论研究、高分子工艺学研究以及重有机合成等方面；并计

划建立科学院的高分子科学研究所，与高等学校合作培养所需人才等。[9]委员会认为制订高分子化合物研究工

作长远计划的基本精神，应是在现有基础上配合国防及工业的需要加强理论研究，有系统地研究我国丰富的天

然高分子化合物的利用和改进；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建立起我国高分子科学独立研究的道路，达到国际水平。会

议进一步明确了委员会近期内的工作，其中包括筹备组织通讯形式的刊物一个。 

    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们还一致提出委员会名称“高分子化学委员会”最好改称“高分子科学委员会”，以

更广泛地包含除“化学”以外的其他研究工作，如高分子化合物的物理及机械性能等。1956年1月7日，该委员

会正式改名为“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10] 

    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最初是作为《高分子化合物及重有机合成研究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机构

而酝酿建立；到其成立时，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已扩展为组织学术活动、规划学科发展，并根据使用部门的要

求，分别轻重缓急来规划和协调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样，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工作委员会”，而是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了咨询、指导学术发展的职责。根据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关于规划和组织科研工作的建议，1955

年10月起，科学院开始进行第一个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远景计划的讨论和制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组

织性质的变化，是应这一需要而发生。成立会上讨论的《对高分子科学研究工作长远计划的意见（草案）》以

及后来为此所作的具体计划，大部分内容被纳入了1956年3月提出的《中国科学院十二年内需要进行的重大科学

研究项目（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部分）》。科学院的这一工作，成为后来国家制订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

基础。 

    1956年，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后，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参与国家科研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

的职责，转由国家科委化学组高分子分组承担。实际上，这个高分子分组是由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的核

心成员组成，王葆仁等在为科学院起草的规划基础上，根据国家的要求和多次讨论的意见，进行了补充、修

改，最终形成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第28项“重有机化学产品和高分子化合

物的生产过程的研究及其应用范围的扩大”以及“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中关于高分子科学部分的内容。它成

为后来全国高分子研究工作的统一行动纲要。高分子科学成为国家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反映出国家对这一学

科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促进了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高分子化合物及重有机合成研究计划》后来的执行情况如何，笔者未找到更多的文献以进一步分析。但

是，根据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界的工作重点以及实际状况可以推测，对上述计划的检查和督促已不是高分子化合

物委员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内容。由于参与了科学发展长远规划的制订，并使高分子科学的发展成为国家科学

规划的组成部分，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因此而表现出其学术的、社会的价值和影响。 

    委员会的另一项突出成绩，是学术会议的频繁举行和专业刊物的创办。关于后一点将在下一节中专门讨

论。以1954年第一次全国高分子化学会议为始，委员会又相继组织了三次学术会议：  

表1  1966年以前历次高分子学术会议一览表 

    以高分子物化、物理研究为例，在第一次会议上，共宣读论文32篇，其中物化、物理方面为11篇，占论文

总数的34.3%；到1961年，则是组织了为期9天的专门会议，为高分子物化、物理方面的研究提供交流的场所。

这说明在7年的时间里，研究队伍和研究内容都在迅速地扩展。而且，从与会人员的年龄结构来看，第一次会议

上约一半的研究论文来自资深的高级研究人员；而在第三次会议中，宣读报告的青年人占报告总人数近80%

[11]。也就是说，一批训练有素的化学家开创了高分子科学的研究，并以其示范性的工作带动了这一学科在中

国的发展，逐步培养起了一支专业队伍。从研究内容来看，除基础较好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测定、聚合机理

以及动力学研究等外，一些以前空白的领域如共轭高分子、高分子辐射变性等的研究也开始有所涉足。中国高

分子科学的研究，正逐步从产品的仿制向自主研究、开发的方向发展，但由于重有机合成和高分子合成方面没

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对高分子材料的结构及其性能的研究依然滞后于对合成的研究。 

次数 时间 主题 地点 提交论文 

报告数 

与会人数 

第一次 1954年 高分子化学会议 北京 32 93（42个单位） 

第二次 1959年 塑料、纤维工作报告会 北京 116 516（153个单位） 

第三次 1961年 高分子物化、物理研究工作报告

会 
长春 107 120（另有列席

130） 

第四次 1962年 高分子论文报告会 成都    

第五次* 1966年   上海 （未举行）  



    “科学研究是工业生产的先决条件，没有完善的科学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建立起技术完备的工业生产。因

此，为了建立起我国的高分子化学工业，首先要从科学研究开始。但是，像这样一个繁杂艰巨的任务，即使在

具有雄厚的科学研究力量以及强大的工业生产的基础的国家，也不可能由任何单独的研究机构来全部加以承担

的；而在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之下，如何充分运用各个部门的特长，并考虑到在科学研究机构的现有基础上的

进一步发展，细致周密地组织这一庞大的从实验室一直到中间工厂的整个研究工作，强调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的

相互帮助，紧密配合，共同完成这一重要的工作，就有其特殊重大的意义。”[12]由此可以看出，合作的问

题——即实现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是特别紧迫的问题。科学研究在本质上需要计划，要求打破各部门在竞争

中形成的利益障碍。委员会成立以前，要解决存在于各个机构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的，这成为设立一个面向全

国高分子研究与生产活动的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的确切理由。但委员会实际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自从1956年国

家科委化学组高分子分组建立后，科学院这一委员会的功能便大大弱化；而1957年，委员会主任曾昭抡成为

“右派”，更使委员会的工作难以开展。1963年，中国化学会在青岛召开年会，并成立了五个专业委员会，高

分子化学是其中之一，任务是负责全国性高分子学术活动，主任为王葆仁，副主任为冯新德、钱人元、钱保

功、何炳林。至此，原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的功能，已由性质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组织——学会——来承

担。 

 

2、《高分子通讯》：委员会功能的最大化体现 

    早在1954年的第一次全国高分子化学会议上，设置一个机构来安排全国的高分子工作、并出版一种刊物来

作为联系的渠道，就已经作为一个动议提出。在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的成立会上，委员会们对这一计划的可能

性及具体实施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讨论，认为它应为通报式的定期刊物，目的在于团结高分子生产、研究、与教

育工作者，讨论高分子化学的发展方向，介绍高分子理论与技术成就，交流工作经验，推广研究成果；内容主

要为讨论高分子科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的方针任务，介绍高分子方面学说（包括编著和翻译）、高分子文献汇

编与综述、关于高分子研究成果和生产消息的报导，以及高分子书刊的介绍和评论。并暂定为季刊，每年1卷，

开始时先印2500册，以后视情况增减。由高分子科学委员会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13] 

    1956年5月委员会正式决定出版《高分子通讯》，以介绍这门科学在国内外的新成就，报导生产和研究的情

况，交流产品及技术经验，讨论发展方向，并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委员会，王葆仁、钱人元分别担任主编、副主

编，汪德熙、胡亚东、冯新德、钱保功为常务编委。最初《高分子通讯》为通报性质，每一期设有“专论”、

“译著”、“研究简报”、“消息报导”等栏目，同时刊登研究论文和简报。第一年订户为1000多份，第二年

猛增为2000余份，而且应读者要求，由季刊改为了双月刊。 

    1958年底，“在当前我国生产事业一日千里的大跃进形势中”，《通讯》对创刊近两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反

思，认为“在这两年中，对高分子科学的介绍，做得比较多，但对生产和研究方面的经验交流以及消息报导，

做得非常不够”，“深感脱离实际，没有很好地反映我国高分子生产的情况，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为

此，编委会“一致通过决议，确定今后的编辑方针，要面对大众，明确目标，真正为高分子生产事业服务”。

具体的措施是，在“内容方面酌量缩减专论和译稿，将主要篇幅作为目前我国各地高分子生产和研究工作者的

园地”，发表“生产和研究所得的成果总结、技术革新、经验介绍、消息报导等”，“使本刊能真正成为大众

的刊物，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本刊的使命”。[14] 

    1960年，在全国期刊整顿工作中，《高分子通讯》被要求停刊，理由是“化学方面刊物太多，相关稿件应

分别放到《化学学报》、《化学通报》上发表”[15]。实际上，这是对这一新兴学科的综合性、边缘性尚缺乏

足够的认识，因此将其仅仅视为化学的一个分支，而忽略了它与物理学、机械等多学科的交融。1963年复刊

后，《高分子通讯》改为学报性质，完全登载研究论文。1966年出版第8卷第2期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

再次停刊，直至1978重新复刊。 

    《高分子通讯》自创刊至1966年，“专论”和反映当前研究内容和进展的“研究报告”两个栏目，始终是

《通讯》的主体，并且文章数量逐年增加；而专门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掌握国外发展动态”而设的

“译著”数量却在急剧减少。前4卷中共介绍译著36篇（部），其中苏联论著23篇（部），占全部译著的

63.9%；西文论著10篇（部），占27.8%；日文论著3篇（部），占8.3%；第5卷后该栏目取消。这是中国的政治

取向对于科学研究的影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贯彻到每一种社会活动之中。 

    从第1卷至第8卷共34期刊物，共发表论文173篇。除去苏联学者的10篇论文外，以每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计，

表2对163篇论文作者的就职部门统计如下： 

表2  《高分子通讯》第1-8卷各部门发表论文数量比（%） 

    表2清晰地显示出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与产业部门三者间高分子科学研究力量的相

对增长趋势。50年代初，产业部门忙于恢复和发展生产，高等院校适逢院系调整，许多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便

寄希望于科学院，而且由于人力、物力相对集中，科学院各研究所陆续开展了一些针对性较强的研究工作。50

年代中期以后，高教部门的教育改革和调整工作已经完成，加强科学研究以提高教学水平，成为高等学校建设

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1958-60年的“科研大跃进”期间，人人搞科研的风气盛行一时，研究机构数量急剧增

作者就职部门 第1卷 第2卷 第3卷 第4卷 第5卷 第6卷 第7卷 第8卷 

中国科学院 75.0 87.5 34.5 22.2 55.0 43.8 35.0 16.7

高等学校 16.7 12.5 24.1 11.1 35.0 45.8 52.5 50.0

产业部门         10.0 8.3 12.5 16.7

发表论文总数

（篇） 
12  8 29 9 20 48 40 6



加，其中有些属于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的大量浪费，因而在后来的调整中被取消。但就高分子领域而言，

各大学在这一时期纷纷设立了高分子教研室，使原来分散、零星的研究活动得以组织化，教师们围绕教学开展

研究，学生们参与教师的研究工作，而且各所学校的教研室各有专长，形成了一支富有生命力的研究队伍。 

    产业部门的研究力量也逐渐显示出其重要性。与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相比，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偏重于应用

和开发研究。在中国，除移植国外品种（如天然橡胶）之外，还要设计新品种，这经常由科学院、高等院校首

先在实验室研制成功，经产业部门进行中试以检验其工业实用性后投入生产。因此，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应该

在应用研究、开发专有技术、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方面具有科学院和高等学校难以企及的优势。但事实上，工业

基础的薄弱和工业研究传统的缺乏，使这种优势的形成和增长过程极为缓慢。直到60年代以后，产业部门的研

究力量才有所发展，大吨位产量的高分子材料大多由民用工业部门的研究所进行改进和国产化，却又导致了缺

少力量对有关国防军工、新技术、高技术所需的新材料进行研究开发。于是，科学院便与航天、航空、电子等

工业部门配合，研究开发它们所需的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但很多这样的研究成果也因此而具有了“密级”不能

公开发表。 

    发表论文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三个部门各自研究力量的相对强弱及其变化，同时也反映出高分子

化合物委员会作为一个由科学院主持的协调组织而存在的不合理性。随着三部分研究力量的不断增长，直至趋

于均衡，由来自三个部门、并代表了各部门利益的人员组成的协调组织，其权威性和公正性都将被质疑。  

   

简短的结语  科学活动中的“官方”组织 

 

    综上所述，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是在1954年10月的高分子化学会议、高分子化学研究计划座谈会以及1955

年7月沈阳高分子及重有机合成研究计划协调座谈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它“受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

领导，由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及所属研究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及所属研究

单位，其他中央有关部门以及有关高等学校组织之” [16]。 

    这是一个有着独立章程、组织形式的跨部门的委员会，是对于国家科学负有一定责任的监督机构，它要使

中国的高分子科学协调成一个整体，要为科学与更广泛范围的国家利益之间的有效整合作准备。而另一方面，

它又是工业与研究组织之间的中介，可以向研究组织陈述工业企业中的问题，同时为企业带去研究组织所提供

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但是，如果从《高分子科学委员会简则（草案）》中所规定的委员会的以下主要任务来看，它似乎应该是

另外一种性质的组织： 

    （1）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及高分子科学发展的情况，提出高分子化合物科学研究的方针任务，并对其生产

建设提出建议； 

    （2）协调有关单位的高分子科学研究计划，了解执行情况，并向有关领导部门提出建议； 

    （3）召开有关高分子科学的学术报告会与座谈会，推动研究工作，推广研究成果； 

    （4）拟订高分子化学编译计划，并组织编译及审查工作； 

    （5）促进国际间的高分子科学与技术交流。 

    任务中的第（3）、（4）、（5）项，应是科学家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学会——的部分功能。而第

（1）、（2）项则超出了一个民间学术团体所应负的责任。不同的职责决定了组织具有不同的性质。高分子化

合物委员会的诞生一方面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科学“国家化”的过程中政府出于控制、管

理各种层次的科学活动的需要，即科学活动的交流、管理、协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政府行为。 

    强调科学活动的计划性，就必须打破部门之间的利益障碍，这使协调工作显得极其重要，它成为科研管理

的最典型、最主要的职能之一。这就构成了成立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的确切理由。作为一个由政府组织、任命

的在科学活动中起协调作用的机构，委员会具备了由政府所赋予的工作职责——即站在国家利益的层面来管理

科学、发展科学——和外部组织形式，但是，却没有拥有保障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相应职能与权力。 

    从其结构来看，委员会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部分是任职于研究所、大学的科学家，另一部分是行政部门

的负责人，即科学院和各产业部门的中层管理者。前者可使委员会所提建议或决议的学术权威性得以一定程度

的保证，后者则有助于某些决策的迅速制定与执行。但这两部分成员都不具有决策权，也不拥有资源的分配权

与管理权。拉菲柯夫曾说，委员会可以监督计划完成情况，可以向所长和局长提出意见并进行检查，但他不是

局长和所长，不能下命令。[17]而在委员会之上也并不存在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可以对跨部门的各机构下命令

的最高决策部门（如稍后成立的国家科委）。这就使委员会的组织、协调、监督作用极其有限，使它的工作容

易流于形式，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效。 

    这种预设功能与既有权力的不统一，使委员会在后来的运行过程中，只是在建议学科发展规划、组织学术

活动等属于科学共同体自主范围之内的问题上，对于学科发展有所贡献，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它成立时所被赋

予的目标。因此，当制订、监督科学规划的职能由国家科委承担，而各部门间严格的行政职能划分又使科学院

不可能涉足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的工作时，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的工作职能便只剩下了组织学术活动、出版专

业刊物等这些本该由学会进行的内容了。 



    应该说，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是新的科研体制建立过程中，对如何建立有效的科学管理机制的一个尝试，


